京财税〔2013〕2298号附件2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转增股本

个人所得税试点工作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73号）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做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有关企业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试点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示范区内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以下简称转增股本），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分期缴纳税款审核申请。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登记在示范区内；

（二）实行查账征收的方式； 

（三）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

（四）上年度的销售额不超过2亿元；

（五）上年末的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

（六）从业人数不超过500人。

二、具备本办法第一条规定条件的企业，应当在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转增股本变更登记的次月10日前，持以下资料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审核：

（一）《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报告表》（附件1）（一式两份）；

（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审核企业提交的资料，对于资料齐全、填写规范的，主管税务机关在《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报告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并盖章。
四、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符合转增股本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规定的个人股东，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应按以下原则办理扣缴申报和解缴税款：

（一）企业应于每次扣缴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次月15日内，持《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报告表》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确认，并于分期缴纳期满前扣缴全部尚未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
（二）分期缴纳税款的个人股东转让股权时，企业应于个人股东取得转让收入的次月15日内，扣缴该个人股东尚未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

（三）分期缴纳期间，企业依法宣告破产，股东进行相关权益处置后没有取得收益或收益小于初始投资额的，应于注销税务登记前，及时持以下资料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审核：

1.《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破产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报告表》（附件2）（一式两份）；

2.人民法院关于宣告破产的民事裁决书和破产清算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3.公司（企业）章程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验资证明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或其他能够证明分期缴税个人股东初始投资额的资料。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符合条件的，对分期缴纳税款的个人股东尚未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予追征。
附：1.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

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报告表
2.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破产个人所得税纳

税信息报告表

附件2-1-1 
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
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报告表

（企业信息表）
  金额：元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计算机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销售额
	　
	资产总额
	　

	
	从业人数
	　
	转增股本时间
	　

	
	转增股本总金额
	　
	应纳税总额
	　

	
	人数
	　
	分期缴纳原因
	　

	个人股东信息
	序号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转增股本金额
	应纳税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企业签章
	我声明，此报告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保证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经办人签章：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从业人数：是指企业上一年年初至年末从业人员的平均数。
2.转增股本总金额：填写企业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金额的合计。

3.转增股本时间：是指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转增股本变更登记的时间。

4.应纳税总额：填写企业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全部个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额合计。

5.人数：填写本次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总人数。

6.分期缴纳原因：是指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原因。

7.姓名：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姓名。

8.身份证件号码：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照（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回乡证等）号码。

9.转增股本金额：填写企业向每名个人股东转增股本的金额。

10.应纳税额：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额。

11.本表为A4竖式，一式两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登记备案、企业一份作为审核凭证。

12.个人股东人数较多的，可另加附页。
附件2-1-2

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分期纳税报告表

（个人纳税信息表）

金额：元
	个人股东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应纳税额
	　

	序号
	持股比例
	转让后持股比例
	纳税时间
	已纳税额
	缴税凭证号
	未纳税额
	经办人确认

	1
	　
	　
	　
	　
	　
	　
	　

	2
	　
	　
	　
	　
	　
	　
	　

	3
	　
	　
	　
	　
	　
	　
	　

	4
	　
	　
	　
	　
	　
	　
	　

	5
	　
	　
	　
	　
	　
	　
	　

	6
	　
	　
	　
	　
	　
	　
	　

	7
	　
	　
	　
	　
	　
	　
	　

	8
	　
	　
	　
	　
	　
	　
	　

	9
	　
	　
	　
	　
	　
	　
	　

	10
	　
	　
	　
	　
	　
	　
	　

	我声明，此报告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保证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经办人签章：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姓名：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姓名。

2.身份证件号码：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照（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回乡证等）号码。

3.应纳税额：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额。

4.持股比例：是指个人股东在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转增股本变更登记后的持股比例，或分期缴纳期间转让股权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的持股比例。

5.转让后持股比例：是指企业每次扣缴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后，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确认时的持股比例。

6.纳税时间：填写企业本次解缴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税款的时间。

7.已纳税额：填写个人股东本次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的金额。

8.缴款凭证号：填写企业解缴税款后取得的缴款凭证的编号。

9.未纳税额：填写个人股东尚未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

10.经办人确认：是指企业每次解缴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税款后，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确认时进行签章确认。
11.每名个人股东均需填写本表一份。

12.本表为A4横式，一式两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登记备案、企业一份作为审核凭证。

附件2-2
中关村示范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破产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报告表
金额：元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计算机代码
	　

	
	分期缴纳审批时间
	　
	应纳税总额
	　
	已纳税额合计
	　

	
	未纳税额合计
	　
	宣告破产时间
	　
	法院裁决书编号
	　

	个人股东信息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应纳税额
	已纳税额
	未纳税额
	初始投资额
	处置后的收益
	不予追征的税额

	
	　
	　
	　
	　
	　
	　
	　
	　

	
	　
	　
	　
	　
	　
	　
	　
	　

	
	　
	　
	　
	　
	　
	　
	　
	　

	
	　
	　
	　
	　
	　
	　
	　
	　

	
	　
	　
	　
	　
	　
	　
	　
	　

	
	　
	　
	　
	　
	　
	　
	　
	　

	
	　
	　
	　
	　
	　
	　
	　
	　

	
	　
	　
	　
	　
	　
	　
	　
	　

	
	　
	　
	　
	　
	　
	　
	　
	　

	
	　
	　
	　
	　
	　
	　
	　
	　

	
	　
	　
	　
	　
	　
	　
	　
	　

	
	　
	　
	　
	　
	　
	　
	　
	　

	
	　
	　
	　
	　
	　
	　
	　
	　

	
	合计
	　
	　
	　
	　
	　
	　

	企业签章
	我声明，此报告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保证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经办人签章：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分期缴纳审批时间：是指主管税务机关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报告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并盖章的时间。
2.应纳税总额：填写企业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全部个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的合计。
3.已纳税额合计：是指企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破产不予追征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税款审核申请时，已扣缴分期缴纳税款的税额合计。
4.未纳税额合计：是指企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破产不予追征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税款审核申请时，个人股东尚未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

5.宣告破产时间：填写人民法院关于宣告破产的民事裁决书上注明的时间。

6.法院裁决书编号：填写人民法院关于宣告破产的民事裁决书的编号。
7.姓名：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姓名。

8.身份证件号码：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照（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回乡证等）号码。

9.应纳税额：填写发生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额。

10.已纳税额：是指企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破产不予追征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税款审核申请时，个人股东已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的合计。
11.未纳税额：是指企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破产不予追征个人股东分期缴纳税款审核申请时，个人股东尚未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
12.初始投资额：是指个人股东获取所持股权最初始的投资额。
13.处置后的收益：是指经破产清算后，个人股东取得的权益或收益。
14.不予追征的税额：是指经破产清算后，个人股东没有取得权益或收益小于初始投资额时，不予追征其尚未缴纳的分期缴纳税款的金额。
15.本表为A4竖式，一式两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登记备案、企业一份作为审核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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